
通告：公佈代理理事長職務之程序 SUMUST/2024/06/11/09/N

抄送：學生事務處、監事會 1

通告

事由：公佈代理理事長職務之程序

一、 代理理事長職務之程序依據《澳門科技大學學生會重組指導辦法》及《澳門科技大學學生

會理事長選舉制度》制定。

二、 選舉委員會根據《澳門科技大學學生會理事長選舉制度》已在 2024 年 5 月 8 日及 5 月 18

日分別舉行兩次理事長選舉投票活動，並已於投票日當天公佈結果，文件編號：

SUMUST/2024/05/08/06/N、SUMUST/2024/05/18/08/N。

三、 根據《澳門科技大學學生會理事長選舉制度》第三十四條第七點：如選舉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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